
公  告 
     依航南字第 1143300672號核備函，鴻明公司自 114年 4月 1日起，調整貨

櫃集散站營業費率表如下： 

項  目 計費單位 
費率(未稅) 

(調整前) 

費率(未稅) 

(調整後) 
說明 

一、裝拆櫃費 

每計費材積/噸 

(MINI CHARGE 7 

每計費材積/噸) 

180  220    

四、場內吊櫃費 每櫃每次   625  850    

五、場內拖車使用費 每車每次 500  600    

九、冷凍櫃供電費及檢視費 每櫃 
20' 

每日 
1,500 2,050  

40' 1,800 2,450  

十、洗櫃費 
油污櫃   

(化學洗) 
每櫃 

20' 
每次 

1,000  1,400    

40' 1,400  1,960    

十三、貨櫃集中查驗費 每櫃/每次/每日 
2,295 

3,000   
2,595 

十六、通關傳輸費 每筆小提單 95  133  

十七、出口整裝櫃重量驗證

費用(VGM) 
每櫃 2,200  3,500   

二十三、儀檢拖車使用費 每車每次  1,200 1,600    

二十五、特殊監視費 每櫃/每小時 
 每筆提單/

每班 4,800 
2,000  

需臨時派員監控之貨櫃(洩漏櫃、

煙火櫃): 

1.休息日及國定假日每班 4小時以

內以 4 小時計；4〜8 小時以 8

小時計。 

2.平日每小時計收 NT2,000 元/人

(未稅)，不足 1 小時，以 1 小

時計費。 

3.每班須派 2人執勤，若遇情況特

殊，人員將適度調整。 

二十六、消防設備費 每櫃/每次  2,000 2,000   

 



 

三十二、冷凍櫃資料下載費 每櫃/次  1,200 1,600   

三十六、場地使用費 每櫃/小時 1,000 1,000  

四十、特殊吊掛機具使用費 每櫃 3,000 5,000 
場地操作使用超高吊架或鋼索吊掛

費用，變形櫃費用另計。 

四十六、月台使用費 每櫃 
20’ 500 500 客戶若有業務需求需指定使用月台

作業，將向客戶酌收月台使用費。 40’ 700 700 

鴻明船舶貨物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02 月 26 日 


